
大
齣秘帮.

正（
花

tea—
金

已 
辦英■ HOP SANG A^P COk^ANY

到 芳■噩聲
gspBaEq] 

^^8
了 次生合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

厂（鐵）T家》（國）（天）（拿）（加） S^ ^/ X^/ J，

r-\r"\rA G 
亞晏詩］（路

埠華高雲
《館）（旅）6來）（贇）E *X>\-/^、

LOYAL HOTEL
258 Pender St. E

Vancouver, B. C. Canada
Phone Seymour 2926-0

2_____^^^^^^^^^___

胞來住時褥高打來 
本賜利蒙順辭害街旅 
循顧便命應明層東館 
歸向租常動房二壁 
謹麗®1熱圍五在 
啟歡讚克亦水百入雲
迎稱己可龍二號城

cLALv^LAr^r^r^r^r^c 
行發材藥貨雜生萬廣?

Kwong Man Sang Co.口 
236 Pender St. E. Vencouver, B. C. J 

_JV_Jv_JV_J^_J\—jL_JV_JV_Jv_.L_J

母味一天海上理經總

處理代票 車賣列下
棧安均毋雲昌同利埠城 安均埠城 號安均埠雲

Lee Hong Chong Quon On Jan Co. Quon On Co. Quon On Co.
541 Fisguard" ：258 Pender JSt.. E. 529 Cormorant St. 254务Pender St. E."

Victoria, B. C. Vancouver, B. C. Victoria, B. C. Vancouver, B. C.

能公旗大 日十二月九年貳廿國民

R

4

■■■̂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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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600  M
ain

，户208  Penĉ
r  St.  E.  

口
始

Phone  

Sey.  

W
729  

^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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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Ki. 
◎
裁 

◎
厳 

◎
熱

河
大
戰
 

關 
戰
二
事

寫 畫 

11

置

7
工 

刊
一
二
 

3/

河

UI'

以
上
三
種
戦
事
書
報
買
壹
種
四
弔
貳
種
七
毛
半 

三
種
全
買
共
銀
壹
元

◎
文
華
，良
友
，中
華
，三
大
畫
報 

每
期
各
三
毛
五
仙
一

「 

◎
台
山
華
僑
雜
誌
、新
寧
雜
誌
，每 

期
各
三
五 

：一；
」

到
一◎

圖
書
、菊
品
、目
錄
贈
閱
函
索
即
寄

戦
黃
江
夏
總
堂
附
設
文
彊
學
梭 

暮
善
券
啓
事 

華
僑
教
育
：
當
注
重
祖
國
文
化
；
尤
當
養
成
有
愛
國
性
之
公
民 

:
本
校
秉
此
要
義
：
屢
聘
良
好
教
員
：
以
祖
國
文
化
：
灌
輸
瞰 

界
青
年
子
女
：
開
辦
以
來
：
癖
業
本
校
者
：
各
姓
都
有
：
成績一 

斐
然
，■
無
如
近
年
以
來
：
百
業
凋
零
，。工
商
冷
淡
，.
影
響
所
及 

:
本
校
經
費
短
細
：
大
有
岌
岌
乎
不
可
終
日
之
勢
：
同
人
等
雖 

盡
心
愛
護
：
然
無
米
之
炊•
，巧
婦
所
難
：
因
發
行
獎
券•

•..:向
各 

昆
仲
聲
各
僑
梓
勸
銷
： #
籌
款
項.
以
資
維
持•
顧
自
發
行
獎
無 

以
來
：
蒙
各
埠
勸
銷
員
期
力
推
銷
：
復
蒙
各
昆
仲
暨
各
僑
梓..， 

大
義
爲
懐
・
・
解
囊
購
券
：
以
助
教
育
經
費
，・
實
深
感
敲
，。計
已

.銷
去
之
獎
券
頗
多
：
所
集
之
款
項
亦
鉅
：
原
欲
照
章
干
本
月
廿 

日
開
獎
：祇
緣
各
乱
勸
銷
員
多
數
來
函
」講 

求
展
期
。。以
便
繼
邸
銷9

增
加
成
績
。。 

俾
中
彩
者
得
獲
霞
。本
梭
嘗
充
裕
之 

經
費
。6
一
舉
而
兩
善
備
等
情
，本
期
事
處
価
此 

，・
特
于
昨
拾
八
日
召
集
各
順
員
會
讖
：
根
披
各
勤
銷
員
所
來
公 

函・.
詳
加
考
慮
：
僉
認
爲
君
理
由
：
遂
一
致
議
决
關
于
發
行
獎 

券
事
項
。・
展
期
至
本
年
拾
月
拾
五
日
止
截
：
彙
齊
獎
券
存
根
及 

欵
項
：
的
于
拾
月
廿
九
日
嘗
衆
開
獎
：
萬
望
各
昆
仲
聲
各
僑
梓 

。・痛
平
日
育   

#■救
國
之
執
忱.•
繼
續
購
銷
：
俾
本
校
壽
命
；
得 

與
日
月
同
永
・
・
此
不
獨
同
人
等
感
激
靡
旣
：
莘
莘
學
子
；
亦
湃 

賜
多
矣•
・

•
；
• 
二

再
者
：
本
處
獎
券
詳
細
章
程
：
曾
在
報
章
登
載
兩
月
：
衆
所
洞 

悉
：
現
將
此
項
章
程
另
紙
印
備
・
，凡
欲
取
閱
者
：
請.函
示
知." 

當
即
寄
星
閱
覽
；

：
：

辦
事
處
職
員
表
〔各
職
員
均
擔
義
務
一:
 

▲
主 

任 

愼
余

■
文 

書 
.
儉
傳 

1
交 

際 

洽
昌 

1
司 

庫 

昭
立
二

紀
杰 

錦
帆 

.灼
世 

U

6
电 

畐
^
一̂̂
^

H
U
 

畐
 

a
u
 

畐
. 

•:=?  
畐

▲
監 

督 

浴
世
二

▲
核 

數 

紀
堯
"

副 

公
禮 

副
. 
祖  

®

『
，
一▲
»

三

事

：

偷!
•
文
甫
一
樹
鄭 
惠
民 
昭
鵬
錦
成 
冠
儒 
源
昭 

B
劍
；
霧
1

，

A
通 

^:'處 

M
on  Keong  School  

123  A  Pender  St.
V

ancouver.  B.C.

雲
悼
黃
江
夏
總
堂
附
設
文
彊
學
校
發
行
獎
義
券
辦
事
處
敗 

華
段
國
廿
二
年
八
月
拾
九
日
1
.

「二

sis 
燈
絲
髪
騙
丁 

實
杉
M

撞
彩
者
請
繳
囘
獎
券
領
獎 

我
將
撞
彩
者
姓
名
及
票
號
列
下 

弟
壹
名
濕
比
釐
李
儈
父
票
號
四 

壹
貳
叁

弟
貳
名
聖
轉
埠
安
利
票
號
一
七
五
三

■ 
第
叁
名
卡
技
利
勝
利
和
票
號

三
四
九

第
四
名
雲
埠
金
利
源
票
號
一
六
九
七 

第
五
名
雲
埠
廣
珍
號
票
號
二
五
五
六 

第
六
名
埃
深
埠
景
芳
票
號
豐
六
七 

第
七
名
雲
準
晏
尼
黃
票
號
九
言
六 

第
八
名
墨
卡
樓
李
奕
和
票
號
一
五
一 

第
九
名
企
比
釐
埠
梁
廷
瑞
票
號 

壹
九
九
八

旦 咋出
£

第
拾
名
雲
埠
輔
行
公
司
票
號
三 

五
七
宣

K
uo  K

ong  C
o"  

27  Pender  SC  E
・ V

anc^yer-  B
・ C
・ 

蜂
國
光
公
司
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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儼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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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萬
有*
 

^

^

價
甚
相
宜

僑
胞
呀
欲
僵
此
國
產
名
花
免
被
霜
雪 

摧
殘
者
趁
早
購
辨

新
糯
米
枝
槐
枝
糖
薑
砲
竹
絲
巾
錦
盒
竹 

廖
茶
及 
一 切
金
送
禮
貨
品
色
色
俱

備
僑
胞
惠 

即
留

宜
行
情
印
便
函
索

蛇
合
生
號
司
事
人
陳
宜
顯
蟹

亠
H

O
P

 

SAN
G

 

co.
79  Pender  

亨

E
・ 

V
ancouver-  B

・ C  

Phone

 Sey.  
魯

6

獎
券
揭
曉
佈
吿

雲
一 

梅
一

::搭
客
注
意 

本
鐵
路
來
往
雲
高
華
與
加
東 

各
埠
間
之
火
車
：
現
實
行
速 

捷
辦
法
・
途
次
并
不
停
留
。 

本
鐵
路
橫
過
大
陸
之
列
車
，■ 

現
更
改
時
間
。由 
月
昔
趣■ 

每
日
下
午
兩
點
四
十
五
分
鐘

日
上
午

由
雲
埠
開
行
：
一

八
點
三
拾
分
鐘
可
到
滿
地
可 

埠
・
又
往
都
朗
度
之
列
車
・
直 

接
在
卡
普
里
阿
埠C

apreol  

轉
車
：
於
第
四
日
早
六
點
五 

拾
五
分
鐘
可
抵
都
城
： 

此
列
車
配
有
僑
客
車
輛
：
其 

坐
位
于
晚
間
可
改
作
睡
床
： 

但
搭
客
須
自
備
被
褥
・
・
幷
有 

火
爐
以
供
煮
食h

用
： 

凡
顧
客
欲
致
電
與
其
加
東
親 

友
：
求
取
車
費
者
：
本
鐵
路 

可
代
爲
轉
達
接
洽
：
不
收
電 

費・・

罐
國
產
調
昧
品 

「味
母
」爲
烹
調
餚
饌
必 

需
之
品
一
日
或
不
可
缺 

在
食
品
中
頗
爲
重
要
任

何
食

少
量
即

，:
慾
而
資
營 

功
用
之
大
兼
價

一▲
二
言

養
則
其 

錢
之
廉

爲
歡
迎

大
小
罐
裝
、癖
裝
、俱
備 

電
話
矢
麼
五
六
七
一

高
取
箕
加
撤
廠 
精
造
鶏
蛋
麵
絲
發
行
貨
美 

障
用
近
噂
撤
撤
 
價
廉
組
珠
街
四
叁
三
號

@
此
人
須
要
裳
身
體

▲
誣
出
最
易
之
法
爲
最
好
之
法

有
被
醫
士
令
减
輕
身
體
之
人
來
函
如
下
。「吾
之
重
量
曾
達 

貳
百
零
六
磅
。。而
身
高
祗
五
尺
六
寸
。。實
是
過
重
。。醫
士 

令
須
减
輕.
吾
曾
試
熱
水
洗
浴
等
等
。惟
覺
得
太
過
疲
倦
。。 

後
見
加
者
陣
鹽
吿
白
、。即
購
加
老
陣
鹽
豈
繪
試
用
。。至
上 

星
期
六
日
竟
已
减
輕
至
壹
百
九
拾
九
磅
：
身
體
又
覺
較
前
， 

强
健
：
故
已
向
友
輩
吿
知
加
老
陣
鹽
之
功
效
一
云
。加
老
陣 

鹽
爲
歐
洲
著
名
鑛
泉
之
六
種
要
鹽
配
製
而
成
。。該
等
鑛
泉 

一
曾
爲
腮
人
去
肥
之
歷
代
善
方
。。加.老
陣
鹽
不
但
去
肥:
包 

助
内
罄
件
之
活
動
。。使
服
用
之
者
再
得
少
年
時
之
强
健 

一
身
體Q
睛
今
日
起
用
之

Kruseben  Sales  

E.  G
riffiths  H

ughes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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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
事
宜 
隨
時
由
廣
東
民
政
廳
呈
請
修
正

(
已
完)

之 
0
西
南
将
發
表 .

反
對
獨
裁
復
現
通
電 

▲
勿
違
反
四
全
大
會
决
案 

廣
州
函 
西
南
各
委
，
最 &
據
報
廬
山
會 

議 
有
决
定
舉
蔣
介
石
爲
海
陸
空
軍
大
元 

帥
以
統 
一 全
國
軍
事
之
指
揮
之
説 
如
果 

有
是
議 
不
啻
獨
裁
値
現 
違
反
四
全
大 

會
之
决
案 
聞
於
昨
四
日
上
午 
在
政
務
一 

委
員
會
樓
上 
開
執
行
部
及
政
務
會
聯
席 

討
論
會 
將
由
執
行
部
通
電
反
射 
該
通 

電一 
俟
草
就 
卽
先
行
發
出 
同
時
幷
以 

各
委
個
人
名
義 
去
電
注
精
衞
孫
科
質
問 

一 
及
電
中
政
會 
請
勿
違
反
四
全
大
會
之 

決
犠 
通
過
此
項
委
任
案
云 

救
濟
粤
絲
歌 

一
省
説
粤
省
蠶
線
業

—

已
達
千
鈞 
一 

髮
之
勢 
建
廳
蠶 M
改
良
局
有
見
及
此 

以
爲
粤
絲
艱
危
之
狀 
已
深
入
會
肓 
非 

投
以
大
補
之
剤 
不
能
起
其
沉
痛 
最
少 

限
度 
當
速
籌
二
百
萬
元
的
欺
以
一
百 

萬
元
設
立
絲
業
公
倉 
以
低
利
按
欺
於
繰 

商 
俾
絲
業
行
中
頓
增
生
氣 
週
轉
旣
便 

運
用
自
靈 
絲
商
有
欵
週
轉 
多一 
繰 

一
廠
復
業 
則
女
工
固
得
無
數
職
位 
蠶
農 

一
加
獲
無
限
生
機 
是
公
倉
之
設 
直
接
固 

一
便
利
絲
商.間
接
之
惠
及
工
農
者
亦
至
廣 

一 
其
餘 
一 百
萬
元
應
分
配
於
蠶
桑
進
種• 

一研究II
桑
病
害
防
除 
生
絲
品
質
檢
驗
設 

備 
蠶
絲
教
育
實
施
等
項 
庶
標
木
兼
治 

分
途
程
功 
此
最
少
限
度
之
二
百
萬
元 

則
擬
在
英
國
退
還
庚
孑
賠
欺
內
借
用 

俾
迅
速
易
集 
確
切
可
行 
因
英
國
商
務 

一
與
粤
省
關
係
獨
深 
至
其
保
証
及
償
還
辦 

法 
酌
定
如
下 
㊀
保
証 
粤
絲
出
口
厘 

稅 
㊁
償
還
方
法 
㊀
公
倉
按
欵
利
息
及 

按
斷
統
價
盈
餘 
㊁
生
麟
品
質
檢
驗
費 

与
規
定
出
口
生
絲
價
値
起
至
某.一 定
限
度 

時
酌
收
之
生
絲
出
口
費 
此
項
詳
細
計
割 

不
日
商
同
本
省
絲
業
團
體
機
關
聯
呈
政 

府
批
准 
再
向
英
庚
欵
委
員
會
接
洽
云
云 

星
相
家
停
業
後

▲
一 部
昨
已
離
港 

港
訊 
香
港
華
民
政
務
司
前
日
頒
令
禁
止 

星
相
家
在
港
操
業 
已
誌
昨
報 
記
者
昨 

復
到
各
區
調
查 
則
見 
一 般
星
相
館 
已 

第
扉
緊
閉 
門
庭
依
蔺 
人
物
已
空 
幷 

聞
若
輩
於
遷
移
之
後 
失
却
所
業 
頗
爲 

狼
狽 

一
部
已
離
港 
惟
有
一
部
則
欲 

聯
合
向
當
道
請
求
延
緩
執
行 
昨
日
紛
紛 

欲
求
同
業
答
字 
惟
多
以
華
民
司
經
已
令 

行 
必
無
收
囘
成
命
之
理 
故
不
願
簽
名 

海
行
云

A
.

卜
长
？
 
口
片
启
学

N

目
：
营
那

£/.留
•,7460

£*
一

P

整
理
各
縣
縣
兵
辨
法 

(
第
七
條)
小
隊
長
以
上 
以
有
左
列
資
格 

者
充
任
之 
e
地
方
武
装
團
體
訓
練
員
養 

成
所
畢
業
者 
㊁
有
相
當
軍
警
學
識
者 

自
曾
辦
軍
警
事
務 
而
品
行
純
潔
者 (
第 

八
條
，有
左
列
事
情
之 
一 者 
不
得
充
任
缘 

長 
㊀
年
未
滿
廿
五
歳
者 
㊁
曾
受
徒
刑
一 

之
宜
吿
者 
®
經
被
控
爲
土
豪
劣
紳 
或一 

反
革
命
或
盜
匪
未
銷
案
者   

@
不
識
文
字
一 

者 
®
吸
食 ®
片
者 
㊅
爲
不
正
當
之
營
一 

業
者 
(
第
九
條)
各
邑
應
就
縣
政
府
內
修 

葺
講
堂
壹
所 
操
塲 
一 所 
以
爲
訓
練
縣
一 

兵
隊
之
用 

第r
條
各
邑
應
訂
定
課
程 

督
同
各
職
員 
以
行
政
司
法
之
常
識 

催
征
辦
案
之
程
序 
及
兵
式
拳
術
各
操
練
一 

訓
練
各
邑
兵
隊 
幷
時
爲
愛
國
雪
耻
之 

演
講 
(
第
十
一 
條)
前
條
課
程 
須
由
縣 

長
厘
定
課
本 
呈
報
民
政
廳
査
核 
轉
呈 

省
政
府
備
案 

第
卜
二
條)
規
定
訓
練
時 

間 
除
出
差
之
獴
長
脓
兵
外 

一
律
不
得 

缺
課 
(
第
十
三
條)
縣
兵
須
遵
守
左
列
規 

則 
㊀
須
服
從
命
令 
㊁
須
禁
絕
嗜
好 

㊂
須
忠
實
和
平 
㈣
須
操
守
廉
潔 
⑤
須 

服
装
整
齊 
(
第
拾
四
條 
縣
兵
奉
長
官
命 

令 
下
鄕
辦
理
公
務
時 
除
遵
守
前
條
規 

律
外 
並
須
注
意
左
列
各
規 
㊀
下
鄕
時 

務
須
親
身
前
往 
不
得
倩
人
冒
名
頂
替 

㊁
下
鄕
時 
由
公
家
酌
給
食
宿
各
費 

除
依
法
令
應
向
人
民
征
收
之
費
用
外 
不 

得
別
有
分
文
需
索 
如
遇
鄕
僻
無
旅
店
處 

所 
得
請
乱
村
中
公
職
人 
指
定
加
方
食 

宿 
幷
須
照
給
食
宿
費 
@
下
鄕
催
征
銀 
一 

粮 
鄕
民
對
於
章
程
手
續 
如
有
未
明 

應
詳
晰
指
示 
不
得
乘
机
愚
弄 
⑥
下
鄕 

緝
捕
人
犯 
應
先
偵
查
明
確 
不
得
妄
捕 

他
人 
或
故
意.牽
連
案
外
之
人 
或
侵
入 

無
關
係
之
他
人
家
宅 
®
緝
捕
時
須
奮
勇 

向
前 
不
得
畏
縮
延
宕 
致
誤
事
机®
 

對
于
就
捕
之
人
犯 
不
得
有
需
索
財
物 

或
虐
待
情
事 
田
緝
捕
時
除
桀
由
脏
物
証 

據 
有
搜
索
檢
查
之
必
要
者
外 
其
他
錢 

銀
財
物 
不
得
擅
動
分
毫 
®
送
達
文
件 

不
得
遲
延
疏
忽 
致
誤
要
公(
第
十
五 

條)
縣
兵
隊
服
裝 
喘
照
各
公
署
衞
士
服
装 

條
例 
及
附
圖
之
規
定 
其
鈴
記
旗
幟
式 

樣 
由
省
政
府
另
定
之 
(
第
十
六
條)
縣 

兵
服
務
動
慢 
著
有
成
績
者 
由
縣
長
察 

核
情
節 
酌
予
以
左
列
獎
勵 
㊀
升
級 

㊁
記
功 
®
嘉
獎 
(
第
十
七
條)
縣
兵
服 

務
懈
弛
不
守
規
律
者 
由
縣
長
察
核
情
節 

之
輕
重 
酌
予
以
左
列
懲
處 
㊀
革
除 

㊁
記
過 
自
申
斥 
(
第
十
八
條)
一 月
內 

記
功
三
次
者
得
晋
升
一
級 

一
月
記
過 

三
次
者 
得
革
除
之 
但
功
過
准
予
互
相 

抵
銷 

第
十
九
條
一
縣
兵
因
公
殖
命 
或 

致
重
大
傷
害
者 
由
縣
政
府
依
照
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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